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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级管

理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对失信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等有关规定，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公示信息显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李栋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现将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河南东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不适用 

执行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沪 0115 民初 61270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6 月 11 日 

案号：（2019）沪 0115 执 1374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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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2、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20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5 月 22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2113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3、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16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4 月 28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1738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4、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公告编号：2019-044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23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6 月 17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2202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5、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17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4 月 28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1736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6、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18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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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9)豫 1402 执 2028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7、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22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6 月 17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2203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8、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19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2029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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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1402 民初 9521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5 月 23 日 

案号：(2019)豫 1402 执 211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10、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李栋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沪 0115 民初 61270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6 月 11 日 

案号：（2019）沪 0115 执 1374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址：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1、被申请人一向原告返还编号 YLZL-RZ-2016-010 的《融资租赁合同》

项下的租赁物。 2、六个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赔偿损失 5279898.2 元。 3、

六被申人向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共计 55553 元。 4、

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5、六被申请人承担

本案的全部执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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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支付原告款项。 

3、一、被告李栋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所欠原告任广明借款本金

1100000 元。 二、驳回原告任广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6120

元，原告任广明承担 1420 元，被告李栋承担 1470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李栋承担。 

4、一、被告李栋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所欠原告任广荣的借款本金

12 万元。 二、驳回原告任广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2890 元，

原告任广荣承担 190 元，被告李栋承担 2700 元；财产保全费 1170 元，由被告

李栋承担。 

5、被告支付原告款项。 

6、被告支付原告款项。 

7、被告支付原告款项。 

8、被告支付原告款项。 

9、被告支付原告款项。 

10、1、被申请人一向原告返还编号 YLZL-RZ-2016-010 的《融资租赁合

同》项下的租赁物。 2、六个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赔偿损失 5279898.2 元。 

3、六被申人向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共计 55553 元。 

4、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5、六被申请人

承担本案的全部执行费用。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协调、和解工作，针对后续事宜，公司会持续披露

进展，争取早日向法院申请撤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消除负面影响，努力维护

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督促其妥善处理上述事宜，并根据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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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的公开信息查询记录。 

 

 

 

河南东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29 日  


